青岛溪川盛赫工贸有限公司
塑料配件加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12月26日，青岛溪川盛赫工贸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塑料配件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建设单位暨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组成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勘察了项目运行情况，听取了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情况的汇报，查阅并核实了环评文件、批复及《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青岛溪川盛赫工贸有限公司“塑料配件加工项目”位于青岛市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洛阳路 170 号，租赁青岛鲁盛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现有厂房。

2021年10月，潍坊环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青岛溪川盛赫工贸有限公司塑料配件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2年2月15日“塑料配件加工项目”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平度分局审批意见，文号为平环审[2022]28号。

项目年产塑料配件 600t/a。

项目总投资投资550万元，环保投资12万元；项目占地面积1374平方米，建筑面积1374平方米。
项目于2022年2月开工，2022年8月建成投产。
主要生产原料：聚乙烯颗粒300t/a、聚丙烯颗粒300t/a、色母粒6t/a。

主要生产设备：注塑机30台、搅拌机6台、空压机4台、破碎机8台、循环冷却水池1台。

环保设备与设施：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1套、20 平方米危废暂存间。

员工5人，年工作300天。
二、项目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内容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与措施
1、废气

生产车间密闭，注塑机上方设置集气罩，注塑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入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通过 1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

2、废水

设备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青岛崇杰环保平度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3、噪声
主要产噪设备采取了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
不合格品、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仓库内设危废间1座（20m2），废机油、废机油桶、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委托山东万洁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置。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5、排污许可

已取得排污许可证（91370283MA3U63YK0K001X）。
四、验收监测结果

山东尚水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SS2022101003）表明，验收监测期间：

1、注塑废气排气筒 P1的VOCs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中表1标准要求。

VOCs无组织排放厂界监控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3中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中特别排放限值。

2、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要求。

五、验收结论
项目无重大变动，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项目已按环评文件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废气、噪声达标排放，固废处置妥当，《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可信，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1.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要求编制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开展环境监测。
2.加强对废气治理设施的运维管理，完善记录，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3.规范固体废物的分类、储存、转移、处置管理，确保合法、合规。
六、验收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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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溪川盛赫工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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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溪川盛赫工贸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青岛溪川盛赫工贸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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